
关于四川省攀枝花市东区残疾人联合会2014年部门决算编制的说明
一、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
攀枝花市东区残疾人联合会是中国残联的地方组织，是将残疾人自身代表组织、社会福利团体和事业管理机构融为一体的残疾人群众团体。其主要职能是：

　一、听取残疾人意见，反映残疾人要求，维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，为残疾人服务。

二、教育残疾人遵纪守法，履行应尽的义务，发扬乐观进取精神，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立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。

三、弘扬人道主义，宣传残疾人事业，沟通政府、社会与残疾人之间的联系，动员全社会理解、尊重、关心、帮助残疾人。

四、开展残疾人康复、扶贫、教育、劳动就业、职业培训、文化体育、福利、社会、服务、无障碍设施和残疾预防工作，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条件，扶助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。

五、协助政府制定和实施发展残疾人事业的政策、规划和计划；调查、掌握残疾人状况，向政府提出决策建议。

六、做好全区残疾人工作者的管理、培训工作。

七、组织实施按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工作；指导、监督和宏观管理区残联下属的残疾人福利企业，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监督实施残疾人社会福利生产的扶持保护政策。

八、开展残疾人对外交流与合作事业。

九、监督、管理全区各类残疾人社团组织和经济组织。

十、承办区委、区政府和市残联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2014年工作情况

1、残疾人组织建设工作进一步强化。一是进一步加强残联领导班子建设，为我区残疾人事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。二是完善残疾人专职委员队伍建设和基层残疾人服务队伍的建设，达到“通下情、接地气”的效果。三是规范有序做好残疾人二代证的核发工作，通过提升服务水平和能力，加大对办理残疾人证的服务管理工作，2014年全新办理残疾人证600余本。
2、实施助残工程为50多名低视力残疾人免费配发了一批包括放大镜、滤光镜、盲杖、听书机、语音手提秤、电子助视器等200多件不同生活辅助器具。为19名肢体残疾人“量身定做”安装了假肢，真正解决了肢体残疾人的需求，为其生活出行，融入社会提供了便利。

3、残疾人就业培训教育工作稳步发展。一是开展就业技能培训，2014年组织7名盲人参加盲人按摩班培训和320人的职业技能培训。二是落实残疾人就业年审工作，协助区地税局做好征收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工作，征收额达到400余万元。三是开展好就业援助工作，全年落实扶持就业66人，居家灵活就业1000人。四是做好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的调查摸底工作。

4、扶残宣传救助力度进一步加强。一是资助了210名精神病患者、资助66名贫困残疾学生就读、为有需求贫困残疾人适配辅具150件，真正让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，从而提升残疾人自我康复意识和信心，达到了增强融入社会、参与社会建设的目的。二是开展了“创建全国白内障无障碍县区暨全国爱眼日宣传咨询”活动，普及眼疾防治知识，提高全民防盲治盲意识，有效开展以白内障为重点的眼病预防工作，以上活动有效彰显了残联履行职责，为残疾人解难、为党和政府分忧，团结带领残疾人继续开创工作的理念和信心。三是加大社会保障投入工作，积极做好2014年重度残疾人护理资金发放工作，为1091人发放补贴85万余元，同时做好2015年度1200人的申报审核工作。四是开展慰问残疾人的温暖万家行活动，走访慰问420户残疾人，发放了4.8万元慰问金，五是实施“阳光家园”计划，为200名困难三级智力、精神残疾人发放“居家托养”补助金10余万元，让残疾人及家属倍感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温暖。

5、信访维权工作与其它工作稳步实施。2014年残联充分发挥社会矛盾“减压阀”和“化解器”作用，认真做好残疾人信访维权工作，有效处理残疾人一般来信4件，接待群众来访10人次，全部答复处理，并解答来电来访咨询130件次，及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，化解在萌芽状态，真正保障残疾人权益。二是抓好八项规定贯彻落实工作，2014年厉行节约、反对浪费，节支减排，三公经费支出比同期有了明显下降。三是完善区级网上办事公开，抓好办公用房清理、人事组织管理、党风廉政教育、扶贫、创卫、讲文明树新风、保密、平安建设、年鉴修订等一系列部门工作，真正发挥职能部门服务社会的作用。

二、部门概况

东区残疾人联合会无下属二级决算单位。

三、收支决算总体情况
2014年东区残疾人联合会收入决算总额为424.60万元，其中：当年财政拨款收入424.57万元，其他收入0.03万元。收入决算总额较2013年增加179.96万元。
2014年东区残疾人联合会支出决算总额为370.48万元，其中：社会保障和就业357.25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4.89万元，其他支出8.34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100.72万元。支出决算总额较2013年增加118.30万元。
四、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
东区残疾人联合会财政拨款支出主要用于保障该部门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全省残疾人事业发展相关工作。  

基本支出，是用于保障东区残疾人联合会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

项目支出，是用于保障东区残疾人联合会机关、下属事业单位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。
按支出功能分类主要用于以下方面:
（一）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57.25万元，主要用于：东区残疾人联合会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以及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。
（二）住房保障支出4.89万元，主要用于：东区残疾人联合会在职职工住房公积金支出。
（三）其他支出8.34万元，主要用于残疾人就业、康复等项目的支出。
五、财政拨款“三公”经费情况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
2014年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。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
2014年无公务接待费。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2014年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2.65万元,较2013年决算数下降16.93%，主要原因是进一步规范公务车辆的使用管理，严格控制公务用车购置，车辆运行数量减少以及加强管理、努力压缩公务用车运行费支出。
截至2014年12月底，单位共有公务用车1辆，其中：轿车1辆。

2014年车辆运行维护费支出2.65万元，用于开展民生工作、“量服”工作及日常办证工作等所需的公务用车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支出。

附件：
附表1.攀枝花市东区残疾人联合会2014年收支决算总表

    附表2. 攀枝花市东区残疾人联合会2014年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

附表2-1. 攀枝花市东区残疾人联合会2014年人员支出财政拨款决算明细表

附表2-2. 攀枝花市东区残疾人联合会2014年日常公用支出财政拨款决算明细表

    附表2-3. 攀枝花市东区残疾人联合会2014年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财政拨款决算明细表

   附表3. 攀枝花市东区残疾人联合会2014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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